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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家卫健委离退休干部管理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空军特色医学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黑

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黄勋、吴安华、巩玉秀、肖永红、刘思娣、王力红、文细毛、曹晋桂、高燕、

索瑶、林玲、刘卫平、张流波、张莹、曾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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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术语和定义、组织管理、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监测、感

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本文件适用于我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Z/T 213 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接触防护导则    

WS/T 311 医院隔离技术规范 

WS/T 312 医院感染监测规范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 511 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医疗机构 medical institutions  

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机构。 

注：包括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急救站和血液透析中心等。 

3.2  

医务人员 healthcare workers     

在医疗机构中可能接触各类感染性患者及各种感染性物质的各级各类卫生技术人员。 

注：包括医师、护士、药师、医技人员等，本标准中的医务人员还包括在医疗机构中可能接触各类感染性患者及各

种感染性物质的其他工作人员。 

3.3  

医务人员医院感染  healthcare-associated infection for healthcare workers 

医务人员在医疗机构工作期间获得的感染。 

4 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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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医疗机构应建立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管理责任制： 

a) 制定并实施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管理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执行有关技术操作规范和工作标

准； 

b) 按照相关要求和标准的规定制定并实施医务人员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注：此处的相关要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其配套规章。 

c) 指定专门的部门负责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医务部门、护理

部门、临床科室、预防保健部门、人力资源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履行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

控制相应的职责； 

d) 对医务人员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查、免疫接种并进行登记； 

e) 为医务人员提供符合本岗位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需要的个人防护用品； 

f) 落实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防治费用。 

4.2 分管部门具体负责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管理和业务工作应做到： 

a) 对相关规章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和指导； 

b) 对医务人员有关预防医院感染的职业卫生安全防护工作提供指导； 

c) 对医务人员进行预防与控制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的培训工作； 

d) 根据医疗机构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岗位的特点以及不同感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对医务人员职

业暴露风险进行分级，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岗位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

见附录 A； 

e) 参考附录 B 对暴露或感染的医务人员提出工作限制； 

f) 对医务人员医院感染发生状况进行调查、统计分析，并向医院感染管理委员会或者医疗机构负

责人报告； 

g) 对医务人员医院感染暴发事件进行报告和调查分析，提出控制措施并协调、组织有关部门进行

处理。 

4.3 医务人员应认真履行“人人都是感染防控实践者”的职责： 

a) 履行本岗位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职责，主动参与相关工作； 

b) 熟悉个人防护用品使用异常的防范与应急处理措施和流程，个人防护用品使用异常的防范与应

急处理见附录 C； 

c) 按照相关要求接种疫苗，包括但不限于乙肝疫苗、麻腮风疫苗、A 群和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

苗、百白破疫苗、水痘疫苗、流感疫苗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注：相关要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5 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监测  

5.1 应按照 WS/T 312 进行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监测。 

5.2 医疗机构应： 

a) 建立医务人员医院感染报告制度； 

b) 制定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监测计划和实施方案，并进行分析总结及持续质

量改进。 

5.3 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和/或相关管理部门应： 

a) 对医务人员医院感染及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监测、分析和反馈，针对问题提出控制措施并指导

实施； 

b) 对医务人员感染性职业暴露后处理进行监测； 

c) 对医务人员工作环境进行监测、分析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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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医务人员发生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暴露后应按照 GBZ/T 213 进行暴露后处理，发生丙型肝炎病毒

（HCV）职业暴露后宜按以下流程进行处理： 

a) 检测暴露者外周血抗-HCV和 HCV RNA； 

b) 如果暴露者外周血抗-HCV和 HCV RNA 均为阴性，则在 1 周后和 2周后再次检测 HCV RNA，如

果 HCV RNA 仍然为阴性，基本可以排除感染；如果 1周或 2 周后 HCV RNA 阳转，可以再过 12

周观察是否可以发生 HCV自发清除，如果不能自发清除，HCV RNA 仍然阳性，则可启动抗 HCV

病毒治疗。 

6 感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6.1 基本要求 

6.1.1 医疗机构应根据医务人员接触感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接触传播、飞沫传播、空气传播），结

合本医疗机构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 

6.1.2 医务人员对常见感染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应遵循 WS/T 311 的要求。 

6.1.3 医务人员的手卫生应遵循 WS/T 313 的要求。 

6.2 经接触传播的感染性疾病 

6.2.1 对于经接触传播的感染性疾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物质，接触时应戴手套。离开

隔离病室前、接触污染物品后应摘除手套，并进行手卫生。手上有伤口时应戴双层手套。 

6.2.2 进出隔离病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进入隔离病室，从事可能污染工作服的操作时，穿隔离衣； 

b) 离开病室前，脱下隔离衣，按要求悬挂，每天更换清洗与消毒； 

c) 若使用一次性隔离衣，用后按医疗废物管理要求进行处置； 

d) 接触甲类传染病或按甲类管理的乙类传染病时，按要求穿脱防护服，离开病室前，脱去防护服，

防护服按医疗废物管理要求进行处置。 

6.3 经飞沫传播的感染性疾病 

6.3.1 医务人员应按照区域流程，在不同的区域穿戴不同的防护用品，离开时按要求摘脱，并正确处

理使用后物品。 

6.3.2 与患者近距离（1m 以内）接触时，应戴帽子、医用防护口罩；进行可能产生喷溅的诊疗操作时，

应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穿防护服；接触患者及其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物质时，应戴手套。 

6.4 经空气传播的感染性疾病 

6.4.1 经空气传播的感染性疾病的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应遵循 WS/T 511 的要求。 

6.4.2 医务人员应按照区域流程，在不同的区域，穿戴不同的防护用品，离开时按要求摘脱，并正确

处理使用后物品。 

6.4.3 进入确诊或可疑传染病患者房间时，应戴帽子、医用防护口罩；进行可能产生喷溅的诊疗操作

时，应戴护目镜或防护面罩，穿防护服；当接触患者及其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物质时，应戴

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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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岗位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 

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岗位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见表A.1，如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位于两级之间，

应就高不就低。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不同地区疫情严重程度不同，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存在地区

间差异，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做好相应暴露风险评估和防护措施。 

表 A.1 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岗位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 

工作岗位 接触传播 飞沫传播 空气传播 

预检分诊 ▲ ▲ ▲ 

发热及感染性疾病门急诊 ▲ ★ ★ 

隔离病区（污染区） ★ ★ ★ 

隔离病区（潜在污染区） ▲ ▲ ▲ 

普通门、急诊 ● ●▲ ●▲ 

耳鼻喉科、眼科 ● ▲★ ▲★ 

呼吸科、口腔科 ●▲ ▲★ ▲★ 

支气管镜、喉镜、胃肠镜等内镜检查室 ▲★ ▲★ ★ 

医院对外窗口 ● ●▲ ●▲ 

普通病区 ● ●▲ ●▲ 

重症监护病房 ▲★ ▲★ ▲★ 

手术室 ▲★ ★ ★ 

产房 ▲★ ▲★ ▲★ 

血液透析中心 ▲★ ▲★ ▲★ 

实验室检测 ▲★ ▲★ ▲★ 

病理科、尸体处理 ▲★ ▲★ ▲★ 

医学影像科 ▲★ ▲★ ▲★ 

消毒供应中心 ▲★ ▲★ ▲★ 

医疗废物收集、转运 ▲★ ▲★ ▲★ 

患者转运 ▲★ ▲★ ▲★ 

流行病学调查 ● ▲★ ▲★ 

标本运送 ▲★ ▲★ ▲★ 

安保及物业 ▲★ ▲★ ▲★ 

其他行政、后勤 ● ● ● 

注：●表示低风险；▲表示中风险；★表示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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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对暴露或感染的医务人员工作限制 

对暴露或感染的医务人员工作限制见表B.1。 

表 B.1 对暴露或感染的医务人员工作限制 

感染/暴露 限 制 范 围 限制时间 

流感 限制工作 自然热退后 2 天 

水痘 

活动性 

暴露后（易感医务人员） 

 

限制工作 

限制工作 

 

直到皮疹结痂 

首次暴露后 10～21 天（若接种了水痘-

带状疱疹免疫球蛋白延长至 28 天） 

带状疱疹 

免疫功能正常者（局限型） 

免疫功能抑制者 

暴露后（易感医务人员） 

 

遮盖皮损，限制护理高危患者 

限制接触患者 

限制接触患者 

 

直到所有皮损干燥结痂 

直到所有皮损干燥结痂 

首次接触后 10～21 天（若接种了水痘-

带状疱疹疫苗延长至 28 天），若发生带状

疱疹应直到所有皮损干燥结痂 

麻疹 

活动性 

暴露后（易感医务人员） 

 

限制工作 

限制工作 

 

直到皮疹出现后 7 天 

首次暴露后 5～21 天或皮疹出现后 5 天 

腮腺炎 

活动性 

暴露后（易感医务人员） 

 

限制工作 

限制工作 

 

直到起病后 9 天 

首次暴露后 12～26 天或起病后 9 天 

风疹 

活动性 

暴露后（易感医务人员） 

 

限制工作 

限制工作 

 

直到皮疹出现后 5 天 

首次接触后第 7～21 天，或出疹后 5 天 

甲型病毒性肝炎 限制接触患者及患者环境、食物 直到黄疸出现后 7 天 

乙型病毒性肝炎 

急性或慢性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阳性者且不进行暴露性操作 

急性或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e 抗阳性

且进行暴露性操作 

 

不限制 

 

一般不进行易于暴露的侵入性操作 

 

- 

 

直到乙肝 e 抗原转阴 

丙型病毒性肝炎 不限制 -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 不进行侵入性操作，否则需咨询相关

专家 

- 

单纯疱疹 

生殖道 

手 

口面部 

 

不限制 

限制接触患者及患者环境 

限制护理高危患者 

 

- 

限制接触高危患者，直到损伤愈合 

直到损伤愈合 

肠道病毒感染 

 

诺如病毒感染 

限制护理新生儿、婴儿、免疫抑制患

者等以及接触其环境 

限制工作 

直到症状消失 

 

直到症状消失 

脑膜炎奈瑟菌感染 限制工作 直到症状消失后 3 天，不少于发病后 1

周 



T/CPMA 0XX—202X 

6 

白喉 限制工作 直到完成抗菌药物疗程，隔日培养 2 次阴

性 

百日咳 

活动性 

暴露后 

暴露在无症状患者 

暴露在有症状患者 

 

限制工作 

 

不限制，预防 

限制工作 

 

从出现卡他症状至出现阵咳后 3 周或有 

效抗菌治疗开始后 5 天 

- 

同活动性 

开放性肺结核  限制工作 直到传染性消失 

感染性腹泻 

急性期（腹泻伴其他症） 

恢复期（沙门菌感染） 

 

限制接触患者及患者环境、食物 

限制护理高危患者 

 

直到症状消失 

直到症状消失 

金黄色葡葡球菌感染 

活动性分泌性皮肤损伤 

携带者 

 

限制接触患者及其环境、食物 

不限制 

  

经医学评估，直到皮损愈合 

- 

A 群链球菌感染 限制护理患者以及接触其环境、食物 直到适当治疗开始后 24 小时 

结膜炎   限制接触患者及其环境 直到无分泌物 

虱病 限制接触患者 直到治疗并观测到成年及幼年虱子消失 

疥疮 限制接触患者 损伤愈合 

注：限制工作是指不准从事医疗保健工作，在医疗机构和社区都应避免接触易感者。 

       “-”表示无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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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异常的防范与应急处理 

C.1 防护口罩松脱或护目镜松脱的防范与应急处理 

C.1.1 防范措施 

C.1.1.1 佩戴前应检查防护口罩或护目镜的完整性以及系带的质量，有异常立即弃用。 

C.1.1.2 选择合适的防护口罩型号，调整系带，正确佩戴，且应检查防护口罩的气密性。 

C.1.1.3 正确佩戴护目镜，调整护目镜系带直至牢固。 

C.1.2 处理措施及流程 

防护口罩松脱或护目镜松脱时，应立即更换，流程如下： 

a) 发现防护口罩松脱→当即刻采取措施保护呼吸道（用规范实施手卫生后的手捂住口罩或紧急外

加一层口罩等）→撤离至隔离区外的缓冲间→按流程脱摘防护用品→脱工作服→根据情况清洁

消毒口腔或/和鼻腔→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接受专业评估与指导→必要时预防用药→登记、上

报、追踪随访。 

b) 发现护目镜松脱→撤离至隔离区外的缓冲间实施手卫生→脱外层手套→手卫生→取下护目镜

→手卫生→戴外层手套→戴护目镜→进入隔离区。   

C.2 手套破损的防范与应急处理 

C.2.1 防范措施 

C.2.1.1 戴手套前应修剪指甲，宜在个人防护用品室放置指甲剪，指甲剪一用一消毒。 

C.2.1.2 选择型号合适的手套。 

C.2.1.3 检查手套的完整性，有破损立即弃用。 

C.2.1.4 戴手套时，宜避免过度牵拉。 

C.2.1.5 严格按照各项操作规范进行操作，不应直接接触尖锐物，操作完毕后，注射器针头、采血针

等锐器应直接放入利器盒内，不应二次清理。 

C.2.1.6 工作中应随时检查手套的完整性。 

C.2.1.7 医务人员应熟知血源性病原体职业暴露后处理流程和上报流程。 

C.2.2 处理措施及流程 

手套破损分为外层手套破损、双层手套破损、手套破损且有皮肤损伤，发现手套破损后，先评估手

套破损情况，再决定处理流程，流程如下： 

a) 发现外层手套破损→在相应区域实施手卫生→撤离至隔离区外的缓冲间脱外层手套→手卫生

→重新戴外层手套→进入隔离区。 

b) 发现双层手套破损→在相应区域实施手卫生→撤离至隔离区外的缓冲间脱外层手套→手卫生

→脱内层手套→手卫生→重新戴双层手套→进入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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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发现手套破损且有皮肤损伤→撤离至隔离区外的缓冲间实施手卫生→脱外层手套→手卫生→

脱内层手套→伤口局部清洗、消毒、包扎→重新戴双层手套→按流程脱摘防护用品→脱工作服

→沐浴更衣→接受专业评估与指导→必要时预防用药→登记、上报、追踪随访。 

C.3 防护服破损防范与应急处理 

C.3.1 防范措施 

C.3.1.1 穿防护服前应去除身上的尖锐物。 

C.3.1.2 选择尺码适合的防护服，宜比日常衣物增加一个尺码。 

C.3.1.3 检查防护服的整体完整性，如缝线处有无开裂等，有破损立即弃用。 

C.3.1.4 穿好防护服后，应通过上举双臂、弯腰、下蹲等动作，评估所选防护服是否合适，评估合适

后方可进入隔离区。 

C.3.1.5 工作中应关注防护服的完整性，及时发现开裂与破损。 

C.3.2 处理措施及流程 

发现防护服破损后，应尽快撤离隔离区，同时按要求更换全套防护用品，流程为： 

发现防护服破损→75%乙醇喷洒或速干手消毒剂涂抹破损处（喷洒或涂抹范围大于破损处直径的 3

倍）→撤离至隔离区外的缓冲间→按流程脱摘防护用品→脱工作服→沐浴更衣→接受专业评估与指导→

登记、上报、追踪随访。 

C.4 护目镜起雾的防范与应急处理 

C.4.1 防范措施 

C.4.1.1 选择合适的防护口罩型号，调整系带，正确佩戴，且应检查防护口罩的气密性。 

C.4.1.2 宜选择有防雾功能的护目镜。 

C.4.1.3 戴护目镜前，宜做好防雾处理。 

C.4.1.4 正确佩戴护目镜，调整护目镜系带直至牢固，不应用力呼气使防护口罩漏气及护目镜起雾。 

C.4.1.5 室温过低导致护目镜起雾，宜提高室温。 

C.4.2 处理措施及流程 

护目镜起雾影响视线，妨碍临床工作时，应更换护目镜，流程为： 

护目镜起雾妨碍临床工作时→撤离至隔离区外的缓冲间实施手卫生→脱外层手套→手卫生→取下

护目镜→手卫生→戴外层手套→戴护目镜→进入隔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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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预防医学会团体标准 

《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编制说明 

 

一、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医务人员奋战在一线，冒着巨大的感染风险，在防护设备稀缺

的情况下发扬了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人民

的健康。但长久以来，我国医务人员的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做得

并不好。2003 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以前，由于我国

的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医务人员的全部职业防护仅仅就是一个反复消

毒的棉纱口罩、一套反复消毒的白大衣及白帽和只有在手术室和感染

科才会用到的手术衣/隔离衣和手套。在救治 SARS 患者的过程中有

969 名医务人员感染了 SARS，比率高达 18.18%（我国累计报告病例

5 329 例）。虽然这一现象在后期得到改善，但 2020 年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暴发时，医务人员又首当其冲成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高危险

人群。如何保护奋战在救死扶伤一线的医务人员健康，避免他们在救

助患者时发生感染成为当务之急。 

目前全国一直缺乏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相关标准，导致

医务人员在感染性职业暴露后无章可循，各地各级医疗机构处置方式

也存在较大差异。正基于此，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制分会为更

好地预防与控制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的发生，保障医务人员医疗安全，

提出制定《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团体标准。同时考虑到医

疗机构内从业人员较为广泛（含卫生技术人员和非卫生技术人员），



 

故本标准适用于医疗机构内所有从业人员。 

    根据医务人员发生感染性疾病的传播途径不同，提出按感染性疾

病的传播途径、类型采取不同的预防隔离措施，指导医疗机构医务人

员做好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作，降低医务人员医院感染发生风险。 

二、任务来源 

《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由中华预防医学会医院感染控

制分会提出，是中华预防医学会于 2020 年度（2020 年 9月 9 日） 公

布的第一次团体标准立项项目（2020-15）。 

三、标准起草小组成员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国家卫健委离退休干部管

理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空军

特色医学中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黑

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国疾病控制中

心环境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黄勋、吴安华、巩玉秀、肖永红、刘思娣、

王力红、文细毛、曹晋桂、高燕、索瑶、林玲、刘卫平、张流波、张

莹、曾翠。 

四、主要工作过程 

（一）立项阶段 

2020年 7 月 30日，中华预防医学会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度第一

次团体标准立项评审， 2020 年 9月 9日发布《中华预防医学会关于

公布 2020 年度第一次团体标准立项项目的通知》。 



 

（二）起草阶段 

2020年 10 月－2021 年 1 月，在前期文献查阅和初步调研的基础

上，起草小组进行规范内容探讨，确定了本规范的制定原则、制定计

划、基本框架和基本内容。  

2021 年 2 月－2021 年 8 月，起草小组对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

防与控制措施进行全面、系统的调研，并对调研资料进行分析汇总，

掌握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的现状，其间召开两次线下会

议，一次线上会议，进行三次大的修订。  

2021 年 9 月 28 日 根据线上专家会议（参加人员为分会副主委

及以上人员、标准处秘书长、副秘书长等）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1 年 10 月 1 日－2021 年 11 月 20日，向部分医疗机构相关

部门发布征求意见函，共收集 201条修改意见，根据反馈的意见，起

草小组对相关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其中采纳或部分采纳 154 条，未采

纳 47条，对有关条款进行了修订。 

（三）定稿阶段 

2021年 11 月 20 日形成《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团体

标准定稿，同时报中华预防医学会标准处。 

五、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1.原则性 

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卫生健康标准编写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

七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



 

四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

十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66

号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2016 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

第 48号  医院感染管理办法、GBZ/T 213—2008《血源性病原体职业

接触防护导则》、WS/T 311—2009《医院隔离技术规范》、WS/T 

312—2009《医院感染监测规范》、WS/T 313—2019《医务人员手卫

生规范》、WS/T 511—2016《经空气传播疾病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规

范》进行编制。 

2.适用性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包括医疗机构

中卫生技术人员和非卫生技术人员采取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措施均参照本标准执行。 

3.可行性 

本标准参考了国内外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原则与措

施，以及最新的国家疫情防控文件，针对国内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

特点制定，具有高度可行性。 

4.持续性 

目前国内没有出台关于《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独立的

标准及规范，对于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各种措施都比较分

散，而本标准从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以及医务人员三个层次

加强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管理，具有较好的持续性。 

（二）标准主要内容 



 

1. 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组织管理：本部分从三个层次

（ 医 疗 机

构 、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以及医务人员）进行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管

理。 

2. 医 务 人 员 医 院 感 染 监 测 ： 本 部 分 也 从

医疗机构、医院感染管理部门以及医务人员三个层次分别分层进行

医务人员医院感染监测。 

3.感染性疾病预防措施：本部分主要说明了接触性传播、飞沫传

播、空气传播的感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4.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岗位医务人员职业暴露风险：本部分主要说

明了在医疗机构不同工作岗位中接触传播、飞沫传播、空气传播疾病

对应不同的风险等级，医务人员可根据不同风险等级进行职业防护。 

5.对暴露或感染的医务人员工作限制：本部分主要说明了医务人

员发生暴露或感染时，工作限制范围以及限制时间。 

6.个人防护用品使用异常的防范与应急处理：本部分说明了当医

务人员出现防护口罩松脱，护目镜起雾或松脱，手套破损，防护服破

损防范以及暴露后的处理措施与流程。 

六、标准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规定当前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管理流程、对暴

露或感染的医务人员工作限制、个人防护用品使用异常的防范与应急

处理。 

七、与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目前国内没有出台关于医务人员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的独立标

准及规范，无法对比。 

八、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无 

九、标准涉及的相关专利说明 

无 

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及征求意见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